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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 

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

    一 

　　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理学一般认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虽然不同的法理学具体说法
不一，但原理上都承认这一点。[①] 除实证主义法学外，法律学人对此亦无异议。不过，这只是
在通常情况下单讲原理而已，一旦涉及到传统中国的法律与道德问题，情况马上会发生变化，好
像中国是个例外。[②] 其实，在人类法律文化之林中，传统中国法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部分是
因为它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部分还由于它精深的学理。[③] 对于前者，学界多有研究，特
别是随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展开，这类研究至今未曾停止。对于后者，学界虽亦有关注，但成果
大都集中在对制度本身和对儒、法、道三家法思想的探讨上。如何对传统中国法在整体上作原理
性的把握，揭示贯通诸子百家同时又支配传统中国法发展的一般理论，亦即对传统中国法共通原
理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原理概念入手，逐步探讨传统中国法的相
关问题。 
　　 
　　“原理”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就是“道”。这个“道”不单是道家之道，
而是中华文化之道，亦即传统中国文化的共通原理。[④] 因此，传统中国法的原理，可以理解为
传统中国法之道。如何认识这个道，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唐律疏议》在开篇《名例》篇中是如何
说的。它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这句话的意
思是，德礼是政教的根本，刑罚是政教的辅从，两者的关系犹如黄昏与早晨（相续为一天）、春
天与秋天（相续为一年），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完美的整体。这是对上述文字的直译，如果仔
细分析，就会发现它的内涵远不是这么简单。首先，它融合了儒、法、道三家的思想。从概念的
倾向上讲，“德礼”是儒家的，“刑罚”是法家的，“昏晓阳秋”是道家的。儒、法、道三家的
思想在国家法典中融为一体，这是西汉以来中国法律发展到唐代“臻于完善”的表现，唐律由此
成为传统中国法的象征和代表。其次，它贯彻了中华文化之道，体现出从“阳主阴从”到“德主
刑辅”的道德原理结构。为了更直观地阐明这一点，我们先看下面的图示： 
 
　　↗ 德礼 ─ 本 ─ 晓 ─ 阳 （春天）─ （主 ）阳 ↖ 
政教　　　　　　　　　　　　　　　　　　　　　　　　道 
　　↘ 刑罚 ─ 用 ─ 昏 ─ 秋 （秋天） ─ （从）阴 ↙ 

 
　　很明显，这个图示是把上面《唐律疏议·名例》的表述结构化，其中“阳秋”之后是笔者加
上的，但符合道的结构。透过这个图示，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政教两翼的德礼与刑罚与作为道之两
仪的阳与阴的对应关系。我们知道，政教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统称，法律亦包含在其中。因
此，作为政教两翼的德礼与刑罚，实际上就是传统中国法的基本内容，亦即儒、法、道三家法思
想合流后的礼法结构。正如上述《唐律疏议·名例》所示，在这个结构中，德礼为本、刑罚为
用。对此，人们把它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法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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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把这个结构概括为传统中国法追求无讼的基本模式。[⑤] 从上述图示可见，德主刑辅的哲
学基础或者说法理依据是阳主阴从的中华文化之道。 

 
　　毋庸赘言，“道”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⑥] 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
上“道”是一以贯之的东西，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 道的基本构成
是“阳”与“阴”，亦即所谓的两仪或二元。[⑧] 两者的关系是对应中有包容和依存，包容和依
存中又有支配，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形成“阳主阴从”的结构。[⑨] 由于阳代表德性，
阳主意味着属性依德。因此，古人认为，万物的原理是道，属性是德。谨此，笔者将这种文化构
成理论称之道德原理。如果对照上述《唐律疏议·名例》的表述和图示，我们即可发现，传统中
国法的原理不过是中国文化原理在法律上的延伸和表达，所以实质上还是道德原理，只是这个道
德原理的内涵有了变化，由阳主阴从的哲学概念转换成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概念。因此，从法哲学
上说，传统中国法的原理可称之为道德原理。换言之，道德是传统中国法的共通原理，是传统中
国人视法之为法亦即法的正当性的理论根据。 

 
　　二

 
　　对大众来说，道德就像我们生活中呼吸的空气，虽必不可少且时时感觉到，但却难以定义。
原因是道德是一个广泛的体系，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从法和社会学的角度说，道德
是社会调控体系中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正义与非正义之类的感
觉、观点、规范、原则和信念的总和。由此可见，道德本身是一个系统，它至少包含了价值与理
念、原则与规范、感觉与态度这样几个层面。在此，我们不妨借这个结构来解读一下传统中国法
的道德原理。 
 
　　（一）

 
　　首先在价值与理念层面上，亦即人们关于道德的信念方面，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集中在一
个“善”字上，表现到国家法律上就是追求“善治”，亦即以博爱的胸怀和精神来制定贯彻法
律。《唐律疏议·名例》在谈到立法宗旨时说：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
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爱，盖圣王不获已而用
之。”这是一段含义丰富、意味深长的话。它首先是说明圣人（代表国家）立法效法自然，所
谓“‘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二是表明圣人（代表国家）
立法的目的不是刑杀，而是为了“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爱。” 具体说，圣人
（代表国家）立法的直接目的是“防其未然”，其深远意图则是“存乎博爱。” 而圣王（国家圣
主）为此之所以要动用刑罚，实在亦是不得已而为之。恰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言：“教之不从，刑
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其中。”[⑩] 大
家知道，《名例》是《唐律疏议》的灵魂，《唐律疏议》是唐律的精髓，唐律又是传统中国法的
代表，因此，《唐律疏议·名例》所表述的这个立法宗旨，并不仅限于《唐律疏议》，而是传统
中国法的共同特质。《清史稿·刑法志》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在总结。它说：“中国自书契以来，
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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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
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
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之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
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 这个总结阐释了传统中国几千年来的立法精髓是“以教
祗德”的善。因此，从价值与理念层面上讲，传统中国法的原理既可谓道德原理亦可谓善的原
理。

 
　　其实，“善”不止是传统中国的至德[11]，亦是人类的崇高美德，犹如亚里士多德所
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
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12] 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善的来源有所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善，最早来
自柏拉图的理念论，后又出自基督教的上帝。[13] 如果要追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善，至少可溯及
到中华文化的元典《易》。《周易·系辞传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 其意是说一阴一阳的对立转化称作道，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本性。具体说“善”就
是化生万物，亦即万物的创生原则，这是宇宙间最大的盛德，所以《周易·系辞传上》曰“日新
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传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14]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善
源自道寓于德，延伸到传统中国法上，即构成笔者所说的道德原理。这一点与西方显然不同。 
 
　　（二）

 
　　在善的信念指导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表现到法律原则与规范上，可以简单地用“三纲
五常”来概括。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三纲
是社会的伦理，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传统社会“纲常”二字连用，意指道德或一般道德律。[15] 
三纲五常是长期以来受批判的传统中国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其实，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三
纲五常并非没有发挥过积极作用，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与作为政纲的传统法的关
系。只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三纲五常的消极性才凸现出来，但对此亦要作具体分析。虽
然可以肯定作为封建的、专制的和宗法的，或者借贺麟先生的话说礼教化的三纲，由于不适时宜
已被淘汰，然其精蕴哲理或许还有价值。[16] 不过，这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在三纲外，作
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人的道德原则，五常剔除它某些具体过时的礼教内容，仍有研讨的必要。
笔者正是秉着这一认识，来重新检讨五常在传统中国法的原则与规范上有如何的表现。

 
　　为什么说五常属于道德原理的范畴，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前提。本文在前面已经说明，在道德
原理中原理是道而属性是德，那么，德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按照一般的理解，德的具体内容是
仁、义、礼、智、信之五德，即通常所说的德目。[17] 这五德就是人们所说的五常，常有不变的
意思，表明人有五种不变的德性，与通常说的五教、五伦[18]略有不同。如此，我们便明白五常
或者说德目，即仁、义、礼、智、信，是我们要探讨的对象。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仁、义、礼、
智、信之五常的解释并非一致。[19]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变”本身是符合道的，所
以“易”亦叫“移”。但变中有不变，这亦是道，所谓“易”有常经。[20] 笔者以为，普通中国
人对五常的一般理解是：仁表示仁慈博爱，义表示适宜恰当，礼表示有序合理，智表示明智通
达，信表示诚实信用。藉此，我们对它们可以作法律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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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仁的含义是仁慈博爱，在五常的结构中它居于首位，说明它是五常的第一原
则，这在传统中国法中亦有同样的体现。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的《唐律疏议·名例》所说的“平
其徽纆而存乎博爱”，还有朱熹所说的“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其中”，以及《清史稿·
刑法志》引《尚书》所说的“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等，在
在都清楚地表明：仁，亦即仁慈博爱，既然已是传统中国立法的宗旨，当然亦是传统中国法的第
一原则。这一原则在法律规范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慎刑和恤刑的宽宥制度，包括死刑复奏、诸司会
审、秋审朝审、秋冬行刑等慎刑制度，和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以及对妇女、儿
童的恤刑制度。[21] 这些体现仁爱精神的法律规定，在传统中国法中可谓不胜牧举，简单说自西
周《吕刑》到《大清律例》，历朝正典都有明确规定，而且从《北齐律》以后，一般都作为原则
载于法典的首篇《名例》中，就像《唐律疏议》中的《名例》篇那样，能对全律起到指导、规范
的作用。而且，由于仁、善、德相通，所以，当我们在讲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时，实际上亦等
于在说它的善、它的仁。 
在仁之后的五常结构中，分别排列着义、礼、智、信。义、礼、智、信同样是传统中国人的重要
德性，是仅次于三纲和仁的法律原则与规范。先就“义”来说，它的基本含意是适宜、恰当，说
明义有正当的意思，这是人类法律的共性之一；同时，由于传统中国是等级社会，所以义的正当
性往往与身份相关，其实这正是人类古代法的一般特征，中国亦不例外；再有，传统中国的义经
常与仁联系在一起称作仁义，说明义有强烈的利他道德意味，这是传统中国的特色。义的这三层
含义在传统中国法中都有体现，譬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贵族官僚犯死罪有“八
议”和“官当”、除暴安良法不当罪，这三项传统中国法的基本原则及其规范，可以分别对应上
述义的三层含义。[22] 

 
　　现在来讨论礼。礼，虽然在五常中居中，但它与德相连，统称为德礼，一直是传统中国法的
核心概念和重要原则。礼原本是一种习惯，后发展为系统的规范，追求的是差序合理的等级秩
序，亦即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23] 在传统中国，这种“差序
格局”是合理的文明的标志，因为礼所倡导的这种等差据于理、合于德、归于道，是传统中国道
德文化原理的体现。所以，“礼法合一”是天理→情理→法理的合一。礼在传统中国法中有广泛
的表现，我们几乎可以在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存在，前引《唐律疏议·名例》所揭示的“德礼
为政教之本”已经说明了一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的评论：“论者谓《唐
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
儒臣四人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 清代学者王友
谅在《书唐律后》中亦说：“《唐律》具存，计篇十二，计卷三十，而国朝定制，参稽旧文，损
益以归于大中，其所资者，亦以《唐律》为多。” [24] 其实，在宋明理学取代汉唐儒学成为专制
意识形态后，礼和教合一，礼教的观念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扩散，宋尤其是明、清诸律
的礼教化远胜于《唐律》。[25] 正可谓“礼之所去，刑之所禁；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
也。” [26]  
　　 
　　传统中国崇尚德性，但并不排斥智性，而且把智性亦看成是德性的一种，所以五常中有智这
一项，排列于礼之后。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智是知识又是智慧，但因为不是所有的知识和智慧都
有德性，所以只有合乎礼的知识和智慧才是智，这样的智谓之智德，表现为明智通达，为法律所
尊。例如，传统中国法长期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规定士、农是良民，工、商是贱民，
而良民与贱民之间身份悬殊，在权利与义务上有着广泛的等差。[27] 这是传统中国一项重大的身
份法原则。此外，即使同样是良民，士的身份又远在农之上。[28] 根据笔者的理解，传统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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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身份制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尊智是其中的一项。当然，法律上的这种以智划
分身份的规定只适合当时，而今早已过时。除了身份上的尊智外，在传统中国法的实施上，因智
的不同而有同罪异罚的现象，如对年幼和愚、残等智力不健全者，一般都减免法律责任。[29] 其
实，这正体现了智后面德的仁爱。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亦是给予赞赏的。[30]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信”。在传统中国，信有信仰、信念、信义、信用、信心等多重含
义。但显而易见，五常中的“信”，一般是指信义、信用，亦即诚实信用。诚实信用是人类的元
伦理，亦是发达的西方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点法学家们都清楚。然而，并非大家都清楚的
是，尽管传统中国的民事法相对于西方不发达，但诚实信用亦是传统中国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而
且按照西方法的分类，无论是在公法还是私法领域，这一原则都是明确的。其实，在中国早期的
典籍《礼记》中就已经有了“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31]的制度，这一制
度在法律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唐律疏议》十二篇，其中第八篇《诈伪》主要是对公法领域中
不诚实的欺诈行为的处罚规定。如“诸非正嫡，不应袭爵，而诈承袭者，徒二年；非子孙而诈承
袭者，从诈假官法。若无官荫，诈承官荫而得官者，徒三年。⋯⋯”[32] 在唐代，按照令的规
定，爵位只能由嫡子嫡孙承袭，官荫只能由子孙承荫，凡欺诈冒袭、承荫者，分别处徒刑和流
刑。类似的规定在《唐律疏议·职制》等篇中亦有涉及，此不赘述。在私法领域，对不讲诚信而
有欺诈行为的处罚规定主要集中在《唐律疏议·杂》和《唐律疏议·擅兴》等篇中。如 “诸造器
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 [33] 律文的意思是说，凡制造并
销售有行、滥、短狭之瑕疵的商品者，亦即在买卖中隐瞒商品瑕疵而不讲诚信者，要处杖六十的
刑罚。笔者曾对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做过研究，可以说诚实信用是唐代工商法和债权法的共通原
则。[34] 
 
　　（三） 
　　在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结构中，还有一个感觉和态度的层面。这一层面主要是作为主体的
人对客体的法，包括对法的规定和施行的认识与评价，通常表现为大众心理感觉和社会舆论情
态。笔者认为，通过对传统中国法观念的解剖这条途经，我们可以获得对这个问题的大致认识。
因为法观念本身就反映了人们对法的认识和评价，而且亦是大众有关法的心理感觉和社会舆论的
依据。因此，透过法观念，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结构中感觉和态度这一层面
的情状。 
传统中国的法, 观念是一个大法观念，包括天理、国法和人情。[35] 按照传统中国人的理解，天
理、国法和人情是相通的。所以，国法能够而且必须上符天理下合人情，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国
法。[36] 那么，是什么让它们相通呢？仔细分辨一下即可发现：天虽然是客观存在但不能言，所
谓天理实际是人在代言；国法虽亦是客观实在，但实际上它还是人的产物；最后，只有人情才是
人的主动表现。因此，在天理、国法和人情的关系中，人情处于主体/主动的位置，而天理与国
法只处于客体/被动的位置。这样，在三者之间能够起贯通作用的，或者说担当贯通这一的角色
的只能是人情。哪人情又是通过什么来贯通的呢？笔者以为，只是一个“理”字而已，所谓天
理、法理、人理，实则是一理。因这个理出自人情，所以又叫“情理”。 
在中文中，“情理”是指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什么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呢？对
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场景中的人来说，它的含义和范围似乎都难以确定。但笔者相信，在传统中
国，情理的核心内容是确定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三纲五常，其来源正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道
德原理。大家知道，情理是传统中国的大众道德表现，在精神和内涵上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一
致。传统中国的主流价值在早期是礼，后来发展为礼教。礼教的核心内容就是三纲五常，亦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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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所说的“纲常名教”。礼教能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纲常名教”，说明它深入人心已到了何
等地步！这同时亦意味着在传统中国，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民众，三纲五常实际是人们评价
法的准则。落实到一部法典、一条律文或一起审判，凡是符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之
三纲的，或体现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的，就是合乎情理，反之即不合情理。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传统中国法亦被称之为“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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